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两水苗族乡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体系
村（屯）级及以上管理网格内的各级林长为网格负责人，对所包保管理网格内的森林防灭火工作负总责，是所包保管理网格第一责任人。
一、乡级网格
网 格 长：乡级副林长。
网格成员：乡人民政府班子其他成员（列入林长制分工的成员）、包村干部、村（屯）级网格长。
（一）网格长工作职责
贯彻落实上级森林防火工作部署要求，研究确定辖区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有关事项。
（二）网格成员工作职责
1.协助网格长履行好森林防火有关工作职责，细化具体工作措施并组织落实。
2.建立健全辖区网格管理责任制，划定网格员网格管理责任区，确定责任人，签订责任书，上图公示有关事项，严格落实火灾防控措施，定期考核和通报下级网格工作开展情况。
3.开展森林防火巡护、宣传教育、火源管理、火情早期处理、区域联防联控。
4.落实野外用火审批制度，设立临时性森林防火检查站（防火卡口点），组织对卫星热点及时核查反馈，重点时节做好包片区域常态化巡查、重点人群协管、入户签订联防协议书等工作，依职权处置违规用火行为。
5.组建乡镇（街道）森林消防半专业队、村（屯）群众巡护队，培养村（屯）防灭火“土专家”“土向导”，开展防灭火知识培训、演练，配备必要的防火工具和装备。
6.合理安排森林防火经费，设置和维护防护设施。
7.健全护林员名册，细化护林员管理制度，组织选聘护林员和设定巡护区域，做好护林员奖惩和日常管理。
二、村（屯）级网格
网 格 长：村支部书记（主任）。
网格成员：村委干部、挂村（包片）干部。
网 格 员：林地（林班）经营管理主体、护林员、公益性岗位人员等。
（一）网格长工作职责
贯彻落实上级森林防火工作部署要求，研究确定辖区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有关事项。
（二）网格成员工作职责
1.协助网格长履行好森林防火有关工作职责，组织落实森林防火各项工作。
2.负责本级并指导督促辖区森林防火网格化建设，定期考核和通报网格员工作开展情况。
3.整理网格内林情、社情、民情、用火特点、农事规律等，建立村（屯）网格基础“一张图”和村（屯）“土专家”“土向导”储备库。
4.核实区域林地（木）权属、资源情况等信息，明确网格区域内林地（木）经营主体或各类护林员的管护面积、管护边界等，统筹分配辖区林地及林缘巡护责任。
5.建立重点人员名册，落实监护人监护职能；完善村规民约，视情况组织村骨干力量成立志愿巡逻和扑火队，重点防火期设卡巡逻宣传，明确人员核查卫星热点。
6.对林地（木）经营主体加强管理，确定森林防火责任人，并要求配备相应的森林防火设施和设备。
7.排查网格区域林事、农事、祭祀、旅游等火灾隐患，分门别类整理隐患描述、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措施及完成情况、下一步排查计划等，形成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动态台账，必要时提前开设隔离带。
8.协助监督管理野外用火，建立农事等野外用火登记报备制度。
9.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自救式早期处置，保护现场并协助公安侦破火案，劝阻和防止事发现场人员非必要救火造成人员伤亡。
10.监督管理护林员日常工作，对其绩效考核、日常履职、续聘退出等提出意见。
（三）网格员工作职责
1.开展常态化巡山护林工作，对进入林区人员进行防火宣传教育，管护好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及标语。
2.严控林区及林缘野外用火，发现并制止野外用火违规行为。
3.及时发现并第一时间上报火情火警，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，积极参与森林火灾早期处理、扑救等。
4.及时核查反馈林火卫星热点。
5.积极提供线索，协助森林火灾案件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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